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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丁鸿志：

本院受理原告李生其诉被告丁鸿
志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民
事行政申诉告知书、三个规定告知书、
廉洁执法监督卡及开庭传票。原告诉
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劳务工资193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

陈龑昭：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诉被告陈龑
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122民初5452号之一民事
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撤回对
被告陈龑昭的起诉。案件受理费
2525元，由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贺兰县支行负担 1263元，剩
余 1262元退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保全申请费
1076元，由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贺兰县支行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

贺兰县人民法院

边星星：

原告于豪杰与被告边星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2民初
525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边星星于本判决书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于豪杰偿还借款 3000元，并以
3000元为计息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45%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
2023年10月9日起至借款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如果
被告边星星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600元，共计650元，由被告边星星负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立案
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执2702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赵子浩与被执行人仇国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仇
国涛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仇国涛名下位
于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林带北侧天润府 7号住宅楼 1单元 8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
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
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仇国涛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林带北侧天润府7号住
宅楼1单元8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4年1
月15日10时至2024年1月1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1190000元，保
证金：100000元，增价幅度：6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
织。本院已委托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
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6989609，监督电话：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
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
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
使优先购买权，应在 2024年 1月 10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
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赵
子浩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天佑吉航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审理的异议人苏金龙与申请执行人唤能健
康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被执行人宁夏天佑吉航商贸有
限公司执行异议一案，异议人苏金龙向本院提出执行
异议申请，请求将原申请执行人唤能健康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天佑吉航商贸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的申请执行人主体变更为苏金龙，现已
审查终结。因你公司电话无法联系，邮寄材料被退
回，现住所地、联系方式不详，本院无法通过电子送
达、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材料，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执异 245号执行裁
定书，裁定：变更苏金龙为（2020）宁0122执2081号案
件的申请执行人。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
院审判管理办公室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贺兰县人民法院

王娟：

本院审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分行与被告王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726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8号接待窗口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明：

本院审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阅海支行与被告李明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787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8号接待窗
口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吴军华：

本院审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阅海支行与被告吴军华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0106民初78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8号接待窗口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丽萍：

本院审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阅海支行与被告马丽萍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787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8号接待窗
口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屈彦灵：

本院审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分行与被告屈彦灵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0106民初79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8号接待窗口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博尚健康体检院（有限公司）、贾建忠：

本院受理原告徐琴与被告宁夏博尚健康体检院（有限
公司）、贾建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事第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磊：

本院受理原告柳佳诉被告王磊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七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杨宁与被告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5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杨扬与被告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八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付香：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信用卡中心银川分中心与被告马
付香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62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杭一笑：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杭一笑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106民初 1642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马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106民初 1702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单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单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
187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蔡军：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分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6
民初1647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你们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吴彩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吴彩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
初170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冯翔：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冯翔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
173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张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
181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田吉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田吉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
初186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田海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田海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86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何彩霞：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何彩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 0106民初 1828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志强：

本院受理原告王凌与被告杨志强、中国一冶集
团有限公司、宁夏合力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银川市
金凤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83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 203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681号

李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李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
176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684号

李志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李志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76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洋：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王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
初138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宏（曾用名：张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张宏（曾用名：张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 0106民初 146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兴璋：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刘兴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160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冯永康：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冯永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
初161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刘鹏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165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升：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分行与被告张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 民初 1700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冯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冯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75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缑晓航：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金凤支行
与被告缑晓航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
初 179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陈潇灵（曾用名：陈小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潇灵（曾
用名：陈小林）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1868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包文海：

本院受理原告闫涛诉你债务转让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221民初 440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包文海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闫涛
300427元。案件受理费 2903元，由被告
包文海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届满之日起 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
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宁夏天扬传媒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江门市晶彩光电有限公司诉
被告宁夏天扬传媒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货款本金
23612元；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法律咨询
费 2361元；3.判决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等各
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平罗县人民法院

固原市原州区永新养鸡专业合作社、韩正祥、秦永贵、李永强、

秦永强、马彩红、李红艳、刘治全、黄鑫、马占仁、宋耀文：

原告固原市创益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们外出，查无下落，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
副本。诉求：1.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诉请：判令被上诉
人永新养鸡专业合作社向上诉人支付以借款本息4166248.72
元为基数承担每日万分之一的逾期担保费和每日万分之五的
代 偿 违 约 金 计 算 自 2022 年 4 月 26 日 起 至 上 诉 之 日
1437355.81元，争议的标的为 1199953.83元；2.本案一、二审
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开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杜丽琴：

本院受理原告杜良旭与被告杜丽琴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三个规
定”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原告杜良旭起诉要求：1.判决被告偿还原告
借款本金 20000 元；2.从 2019 年 10 月 11 日（应还款
日）起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利息至被告还清
原告本息之日止；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原州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赵伟：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正海与你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6394号民事判决，
判决如下：被告赵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
内支付原告王正海房屋租金5030元；并由你承
担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4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7581号

纳敬士：

本院受理原告张宝永、张帅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请求判令：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商混材料货款12020元及利息
329.46元（利息以 12020元为基数，自 2022年 10月 16日至
2023年 7月 13日，按照年利率 3.55%计算），利息计算至款项
实际付清之日止，以上共计12349.46元。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40分（遇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彭树云：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华支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2307号民事判
决。依法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华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19997.54
元、息费8526.95元，并按年利率14.6%支付2016年12月
1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并由你承担案
件受理费及公告费943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 71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何涛：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华支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2315号
民事判决。依法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华支行信用卡透支本
金 17963.70元、利息及滞纳金 6568.72元，并按年利率
14.6%支付自2022年11月1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
日止的利息；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 770元。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3室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柏燕：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华支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2311号
民事判决。依法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华支行信用卡透支本
金 5688.63元、利息 851.12元，并按年利率 14.6%支付
2022年12月1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
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 350元。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莉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104民初12312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华支行信用卡透支本
金 13696.18元、利息及滞纳金 4444.92元，并按年利率 14.6%支付自
2018年 6月 1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并由你承担案
件受理费及公告费673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71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陈清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截至 2021 年 4 月 28 日的信用卡本金
29196.72元、利息12394.33元、违约金1888.87元，要求你按《信用卡领
用合约》的约定利息支付 2021年 4月 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
金占用费；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你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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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翔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截至2021年4月28日的信用卡本金20000
元、利息11366.01元、违约金403.85元，要求你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的
约定利息支付 2021年 4月 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
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你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
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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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国：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截至2021年4月28日的信用卡本金19995
元、利息9317.89元、违约金463.77元，要求你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的
约定利息支付 2021年 4月 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
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你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
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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